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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《深化国税、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》，进一步

惩戒严重涉税违法行为，提高纳税人依法纳税意识和税法遵从度，

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，国家税务总局修订了《重大税收违法案

件信息公布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予以公布，自 2016 年 6 月 1 日

起施行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国家税务总局 

2016 年 4 月 16 日 

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公布办法（试行） 

第一章 总 则 

 

第一条 为维护正常的税收征收管理秩序，惩戒严重涉税违法行为，

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

和《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（2014-2020 年）

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4〕21 号）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税务机关依照本办法的规定，向社会公布重大税收违法案

件信息，并将信息通报相关部门，共同实施严格监管和联合惩戒。 

第三条 公布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和对当事人实施惩戒，应当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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循依法行政、公平公正、统一规范的原则。 

第四条 按照谁检查、谁负责的原则，对公布的案件实施检查的税

务机关对公布案件信息的合法性、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。 

第五条 税务机关通过建立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公布信息系统和利用

国家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等渠道，对外公布重大税收违法案件

信息，并由相关部门根据这些信息对当事人实施联合惩戒和管理

措施。 

第二章  案件标准 

第六条 本办法所称“重大税收违法案件”是指符合下列标准

的案件： 

（一）纳税人伪造、变造、隐匿、擅自销毁账簿、记账凭证，或

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、少列收入，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

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，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

款，查补税款金额 100 万元以上，且任一年度查补税额占当年各

税种应纳税总额 10%以上； 

（二）纳税人欠缴应纳税款，采取转移或者隐匿财产的手段，妨

碍税务机关追缴欠缴的税款，欠缴税款金额 100 万元以上的； 

（三）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，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的； 

（四）以暴力、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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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、抵扣税

款的其他发票的； 

（六）虚开普通发票 100 份或者金额 40 万元以上的； 

（七）私自印制、伪造、变造发票，非法制造发票防伪专用品，

伪造发票监制章的； 

（八）虽未达到上述标准，但违法情节严重、有较大社会影响的。 

符合前款规定的重大税收违法案件，由税务稽查局作出了《税务

处理决定书》或《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且当事人在法定期间

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或者经行政复议或法院

裁判对此案件最终确定效力后，按本办法处理。 

第三章  信息公布 

第七条 公布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，应当包括以下内容： 

（一）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：公布其名称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

纳税人识别号，注册地址，法定代表人、负责人或者经法院判决

确定的实际责任人的姓名、性别及身份证号码（隐去出生年、月、

日号码段，下同），经法院判决确定的负有直接责任的财务人员

的姓名、性别及身份证号码； 

（二）对自然人：公布其姓名、性别、身份证号码； 

（三）主要违法事实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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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适用相关法律依据； 

（五）税务处理、税务行政处罚情况； 

（六）实施检查的单位； 

（七）对公布的重大税收违法案件负有直接责任的涉税专业服务

机构及从业人员，税务机关可以依法一并公布其名称、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或纳税人识别号、注册地址，以及直接责任人的姓名、

性别、身份证号码、职业资格证书编号。 

前款第一项中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、负责人与违法事

实发生时的法定代表人、负责人不一致的，应一并公布，并对违

法事实发生时的法定代表人、负责人进行标注。 

第八条 省以下税务机关应及时将符合公布标准的案件信息录入重

大税收违法案件公布信息系统，通过省税务机关门户网站向社会

公布，同时可以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，通过本级税务机关公告栏、

报纸、广播、电视、网络媒体等途径以及新闻发布会等形式向社

会公布。 

国家税务总局门户网站设立专栏链接省税务机关门户网站的公布

内容。 

第九条 符合本办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一项、第二项规定的重大税收

违法案件的当事人，能按照《税务处理决定书》《税务行政处罚

决定书》缴清税款、滞纳金和罚款的，经实施检查的税务机关决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8350


